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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政府采购合同

甲 方z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乙方z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乙方承揽

完成甲方“2025年度江苏省基础航丰摄影和激光点云获取(分'Êi!3) ,.并向甲

方交付相应工作成果等有关事直,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项目概况

甲方将2025年度江苏省基础航壁摄影和激光点云获取(分包3)委托由乙

方承担完成(相关技术指标及要求概况见第三条)。乙方以《2025年度江苏省

J基础航专摄影和激l光点云在取项目招标文件)) (招标编号: rSZC-320000-SCZX

G2025-0146)之“项目需求”为依据具体履行完成本合同,并向甲方提交经甲

方验收符合相关规范标准的成果资料。具体成果资料内容见第五条。

第二条服务内容

1项目内容:获取全省部分区域、长江沿岸和京杭大运河沿岸地面分辨率

0.2米的航空遥感影像,满足1:2000比例尺成图要求,时相要求在2025年3

月1日-2025年8月30日之间。

2项目范围:无锡市、苏州市(昆山除外)、泰州市靖江市合计面积约

13011平方千米,以及长江(苏州|段和南通段)、京杭大运河〈常州段}沿岸

线外扩2千米(含水面〉拖围合计面积约1292平方千米,总计14303平方千米。

范围示意图见附图,详细矢量范围以电子形式另行提供。

第三条技术指标及要求

视IJ区名称 无锡市、苏州市等地。

面积( km2) 14303 项目内容
蔽取地面分辨率0.2米的航空

遥感影像

平面坐标系统:

~GC$2000.高斯投影3度

数学基础 分带: 航线敷设方法 一般为东西或南北方向

高程基准, 1985国家高程

基准

航摄仪类型f编号 DMCHI/27559、27530 镜头编号 00130253、00128291



航摄类型 一般航摄 地面分辨率 0.2米

航向重叠
一般为60%-65%,最小不

旁向重叠
一般为20%-3096,最小不得小

得小于53% 子13%
POS类型/编号 LCI~100C/I069、1118 摄区困难类型 一般

使用机场
安吉天子湖、无锡了蜀、

飞机类型/编号
赛斯纳208/94,68、9618

南通兴东、扬州泰州 大棕熊/107V、10FL
项臼完成截止时间 2025年8月3Ó日

报酬总价款 大写 I人元整民币武伯柴拾万圭千千百\:1百陆拾;在I小写 I ￥: 2703267元

备 注

第四条技术侬据

I.GB/T 19294-2003 <<航空摄影技术设计规范)) ;

2. GB/。79.31-2008 ((1: 500、1:1000、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外业规范)) ;

3.GB/T 13977-2012 <<1:5000、1: 10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

4.四月23236-2024 ((数宇航空摄影测量空中三角测量规范)) ;

5.GB/T 27920.1-2011 <<数宇航空摄影规范第1部分:框幅式数字航空摄

影)) ;

6. CH/T 1029.2-2013 (<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规程第2部分:框幅式数宇

航空摄影)) ;

7. GB/T 27919-2011 ((l阳/GPS辅助航空摄影技术规范)) ;

8. GB/T 18314-2024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CGNSS)测量规范)) ;

9. GB!。13989-201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

10.四月1004-2005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

11.CH/T 1001-2005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 ;

12.四月2009-2010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CRTK)技术规范)) ;

13.四月24356-2023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

14.GB/T 18316-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

15.其他相关技术要求。

上述标准版本以国家的最新修订版本为准。

第五条成果资料的内容

1.数宇航空’摄影高分辨率黑白影像数据:

2.数宇航空摄影天然彩色影像数据:

3.数宇航雪摄影彩红外影像数据: ~同斗
飞马平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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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真彩色航摄像片数据、浏览影像数据1

5.真彩色航摄像片:

6.真彩色像片索引图:

7.摄区完成情况图:

8.摄区航线、像片结合图:

9.数字航空摄影资料移交书:

10.数宇航摄仪技术参数:

11.航摄军区批文复印件:

12.航摄鉴定表1

13.像片中心点结合图(按像片索引图规格制作) ;

14.航空摄影飞行记录:

15.数宇航空摄影数据处理报告:

16.数宇航空摄影附属仪器记录数据及相关的数据处理成果:

17.像片中心点坐标数据:

18.项目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检查报告、检验报告等相关文档:

19.其他按规定需要提交的资料。

第六条 成果资料的验收与移交

1.资料采用成果检验和专家验收结合的方式进行。甲方委托江苏省测绘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以下简称“质检站" )负责成果质量检验,专家验收由甲

方负责组织。

2.乙方交付甲方“成果资料”进行验收的地点为: 南京

3. z:.方应在三旦豆年J一月」豆一日前向甲方交付摄区范围内不少于旦旦主平

方千米规则成片的成果资料供甲方检验。

4.甲方验收“成果资料”的标准及依据见合同第四条。

5.乙方在数据获取过程中,要及时向甲方指定数据处理单位分批汇交过程

成果。

6.乙方应在项目结束后尽快完成资料的整理工作,并经乙方质量管理部门

质量检查确认合格后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经甲方同意后,乙方将“成果资料”

送质检站进行成果质量检验。质检站检验合格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后,甲方即可

组织专家验收。甲方验收过程中乙方应予以配合。若经甲方验收合格,则确定

项目完成时间为乙方提出验收申请的时间。

7.乙方对验收结论有异议时可与甲方协商处理。经协商仍有分歧时,可共

同或单独申请有关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复检以提供检验证明,由此产生的费

用由责任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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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果资料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在30天内,向甲万移交全部成果资

料(甲方指定江苏省测绘资料档案馆为成果资料接收单位)。

第七条 报酬价款与支付方式

、
』

1.本合同所有费用计算和支付均以人民币为准。

2.本合同报酬总价款为￥2703267元(大写:贡t{百柴拾万乏主忏责飞侣陆拾柴元

主上。

3.本合同支付报酬:

第一次: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给乙方预付款为项目总额的

35%,即￥946143.45元(大写:政拾肆万陆忏营侣肆拾奉元肆角伍分)。

第二次:项目完成且乙方向甲方提交成果验收后2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

方支付合同总额的60%,即￥1621960.2元(大写:营侣陆拾武万青忏玫{百陆拾

孟重盘上。

第二次:项目全部完成井通过验收后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

的5%,即￥135163. 35元(大写:营拾参万伍忏营千百陆拾春元悬角伍分)。

4.项目执行过程中如遇规模或内容调整,采购数量与实际生产数量不一致

时,超出本合同约定范围的,则费用做相应调整。由乙方项目完工之日起15日

内,根据实际工作量编制项目结算书,经甲、乙双方共同审定后,作为项目价

款的结算依据,合同的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生产量乘以成交单价进行计算。

5.经甲方验收合格的成果资料数量(即实际完成面积)是核算应支付报酬

价款的唯一标准,甲方不考虑乙方为完成该成果而发生的其他任何方面或形式

的费用支出。

6.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范围进行航空摄影。摄区范围内若存在军事禁

区、空域限制等禁飞区域,乙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上述证明材料是办理支

付手续的必需。

7.因甲方原因引起返工、修改的经费支出由甲方承担,工期顺延。

8.乙方应在取得相应报酬价款的同时向甲方提供工商税务部门认可的正式

发票。

第八条 甲方义务及责任

1.按本合同的约定及时为乙方办理支付报酬价款的手续。

2.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服务。

3.为乙方出具办理空域审批所需的函件。

4.对乙方的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组织成果资料的验收,安排质检站进行成果质量检验井出具最终的成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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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验报告。

第九条 乙方义务及责任

1.及时办理航摄批文及飞行空域申请手续,并将批文复印件报甲方备案。

2.合同签订后,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相关要求进行详细技术设计,

编制《技术设计书)) Q ((技术设计书》一般应在乙方进场前20天报甲方进行评

审,评审后10日内完成修改完善,并报甲方审批。

3.严格按本合同约定的及相关文件所确定的技术要求进行项目实施并向甲

方交付其完成的成果资料,不得将项目的主体、关键性工作转包给他人完成。

4.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并自行承担各项安全生产

责任,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乙方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交通、

生产事故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以及与其他第三方发生的任何纠纷或事故,

甲方一律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5.受甲方委托负责成果资料的送审工作,并负责成果资料移交甲方前的妥

善保管工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6.按照国家保密规定使用、存储、生产、处理涉密数据,保守国家秘密,

妥善保管成果资料。

7.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留存成果资料复制品及技术资料、不得以任何

形式向任何第二方提供或复制成果资料。对认定为不合格且不能提供甲方使用

的成果资料,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销毁。在任何情况下,乙方对所完成的成

果资料均不享有留置权。

8.配合甲方对本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违约责任

乙方在投标文件及其询标回函中的各项承诺应在本合同中完全响应。乙方

无正当理由改变承诺、变更合同要求,甲方将埠究乙方相应边约责任。

1.未经甲方许可,将项目的主体、关键性工作转包给他人完成视为将承包

的测绘项目转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2.乙方实际使用的航摄仪等相关软硬件设备和材料性能应不低于合同约定,

否则甲方有权扣除乙方更换的低等级设备材料所获取资料报酬价款5%的违约金。

3.乙方若更换设备必须事先报甲方备案,否则甲方有权扣除乙方更换的设

备所获取资料报酬价款1%的违约金。

4.乙方若将自有设备更换为同等级或低等级的租用设备,甲方则在本条2、

3款的基础上有权另外扣除乙方更换设备所获取资料报酬价款2%的违约金。

5.乙方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增加成套的飞机和航摄仪。若增加飞机和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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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的型号及类型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则乙方必须事先征得甲方同意,否则甲方

将不予接收增加设备所获取资料。

6.若乙方提交的成果资料经甲方验收确认存在重大缺陷,甲方对此急需而

乙方又无法在约定期限内弥补,为避免给甲方造成更大的损失,甲方可接收该

成果资料,并根据缺陷数量、缺陷情况及对下工序作业的影响程度,在向乙方

支付报酬价款时扣除乙方有缺陷资料报酬价款10%~30%的质量违约金。

7.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l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5%口的滞纳

金。如乙方逾期交付达1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

时生效。

8.乙方提交的成果质量不合格的,乙方应负责无偿予以重测或者采取补救

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甲方根据乙方整改情况可扣除乙方合同总额的5%-10%

的违约金。乙方拒不整改的,甲方可终止合同,并追究乙方相应法律责任。

9.若甲方逾期办理结算单审核手续或乙方逾期支付违约金时,则每逾期一

天按向对方支付应付款或应支付违约金0.2%。的滞纳金(受财政结算额度的限

制,甲方对当年移交的成果资料在下一年度进行结算除外〉。

10.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返工,需进行再次验收所发生的费用及由此给甲方造

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11.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变更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 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税费第十一条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

质量保证

乙方对交付甲方的成果资料承诺其质量保证期限为2年。质量保证期从成

果交付之日开始起算。

若在保证期限内出现质量问题致使成果资料无法正常使用的,乙方除能证

明是因甲方使用、保管不当的原因造成外,视质量问题的影响程度,乙方要向

甲方支付该成果资料报酬价款10%~30%的赔偿金。双方对质量检定不能认同时,

由省级及省级以上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供检验证明。

在使用乙方提供的成果资料过程中,若经查证乙方交付的某类鉴定数据与

实际不符或交付的成果数据不能满足合同约定的成图精度要求,致使该成果资

料无法使用,则乙方应返工或向甲方返还该成果资料的报酬价款,同时向甲方

支付该成果资料报酬价款10%~30%的赔偿金。

第十二条

,

平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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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不可抗力

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

客观事件为不可抗力事件。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

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

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2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

行合同。

4.摄区内由于存在禁飞区域不能进行航空摄影属于不可抗力。若禁飞区域

小于等于合同面积的40%,乙方应完成剩余部分的航空摄影:若禁飞区域大于

合同面积的40%,乙方可申请变更或终止合同,但甲方不承担乙方己发生的任

何费用。

第十四条合同的变更、解除

1.除本合同约定外,甲、乙方均不得随意变更、解除本合同,甲、乙方任

何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本合同时3应向对方提出书面请求,协商确定。

2.乙方因自身原因无法履行合同,可以提出终止合同,若甲方同意,则在

乙方向甲方支付赔偿金后合同终止,违约金数额如下:

a.在合同期限的第一个四分之→时间段提出终止合同,乙方须向甲方支付

未完成部分报酬价款10%的赔偿金:

b.在合同期限的第二个四分之一时间段提出终止合同,乙方须向甲方支付

未完成部分报酬总价款20%的赔偿金:

c.在合同期限的第三个四分之一时间段提出终止合同,乙方须向甲方支付

未完成部分报酬总价款30%的赔偿金:

d.在合同期限的最后一个四分之一时间段提出终止合同,乙方须向甲方支

付未完成部分报酬总价款40%的赔偿金。

3.若乙方未能在合同期限内向甲方提交约定数量的成果资料,原则上完成

的项目进度不足合同总面积20%,甲方不予接收资料及结算经费。

4.若乙方未能在合同期限内向甲方提交约定数量的成果资料,乙万须向甲

方提供项目实施情况及下一步合同意向书面材料,甲方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及生

产需求向乙方提供是否同意的书面材料,甲、乙双方经协商可延续或终止合同。

5.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若发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经双方协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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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一致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的人民也院提础诉讼。

• 1.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本合同的

《补充协议>)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补充协议》鸟求吾同相抵触部分,

第十五条附则

以《补充协议》为准。

3.本合同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本合同附件包括: ((摄区范围图》

((2025年度江苏省基础航空摄影和激光点云获取项目招标文件>) (招标编号:

]SZC-32QOOO-SCZX-G2025-0146)、乙方提交的<<2025年度江苏省基础航空摄

影和激光点云获取技标文件》等。

4.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京份,乙方执武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
咳、
古~啡时

章
J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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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210017

02586590345

Email:

联系人z

开户行z

地址z

传真z

•
年月日

李文娟

江苏省南京市建邮区水西门大

街58号

户名z

帐号z

邮政编码z

电话z

311100

057187216950

联系人=

开户行z

年月日

黄国栋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高新支行

地址: I杭州市余杭区地信路2号

传真: I 0571-87216950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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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

•

范围示意图(分包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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